
 

 

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起，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(非正規私校)註 1只要符合《教育

(豁免)(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)令》中所列的條件，便可豁免於《教育條例》及《教
育規例》中有關 等條文的管

限。有關《教育(豁免)(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)令》的豁免條文及條件，請瀏覽教
育局網頁 http://www.edb.gov.hk 
 

家長及學生若有需要報讀非正規私校，必須注意以下事項，以保障本身的利益，做個

精明的消費者。 

 
 

  
 
根據《教育條例》規定，任何學校註 2 均須向

教育局註冊。學校必須在校舍顯眼處展示學校

註冊或臨時註冊證明書正本，並只可在證明書

上列出的地址開辦課程。 
 

 
 
學校應在每名學生報讀課程前，派給一份載有該課程詳細 

資料的單張，內容包括費用、上課日期、上課時間、上課 

地點、校長及教員

的資料和退款政策及

程序。 

 

 
 
 

 
 
  

學校須於校舍內的顯眼處展示所開辦的課程及 

其費用總額(包括每月費用及期數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除提供專上、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及幼兒教育的學校外，所有提供補習班、商科、語文及電腦課程等教育課程的私

立學校，均屬於非正規私校。 
註 2根據《教育條例》，學校指一間院校、組織或機構，其於任何一天向 20人或多於 20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 8人或

多於 8人提供幼兒、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，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

交付的函授方式。 



 

 
 
  
學校須按月等額收取列明的課程費用。學校亦

須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的規定，不早於課程開始

的一個月前收取第一期費用。除第一期的費用

外，每期的費用須在課程進行期間每月的首個

上學日或之後收取。學生和家長不應以任何方

式一次過繳交教育課程的全部費用，包括透過

信用卡的方式。 
 

 

 

     

學費收據上應載有學校註冊名稱、學校註冊地址、學

生姓名、報讀課程名稱或編號、上課地點、課程月份、

收取費用的日期及款額，並蓋上學校印章及由校監簽

署。家長及學生須保留收據作爲報讀課程的憑證，並

在有需要時作爲要求校方退回課程費用的依據。 

 

 

   
家長及學生應觀察學校環境，並核對上課的學生人

數是否超過在每間課室顯眼處展示的最高學生容

額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

學生應在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，

一般並無必要報讀補習課程。如有需要，家長應爲

子女選擇合適的課程和數量、上課日期及時間。 

 

 

 

教育局網頁 http://www.edb.gov.hk 
教育局 24小時自動電話查詢 2891 0088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教育局   


